
略论中国劳改工作特色的层次结构

何 为 民 刘 智

近两年
,

研究中国劳改工作特色
,

已成为劳改法学界的重要课题
,

取得了可喜的成果
。

稍感

欠缺的是
,

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停留在总结
、

整理出若干条 已有特色
、

优势或长处的阶段
,

没有把

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
,

进行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研究
,

并寻求其合理的层次结构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项研究
,

不仅要肯定建国以来劳改工作的基本经验
,

充分挖掘需要继承和发

扬的特色
;
还应对它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

,

反思那些必须扬弃的观念和作法
;
在此基础上

,

开

拓
、

建设和发展新时期劳改工作的新特色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对今后提高劳改工作的质量
,

开创劳改

工作的新局面
,

具有跨世纪的指导意义
。

对中国劳改工作特色的研究
,

应当具有继承和发扬
、

反思和转轨
、

开拓和建设三个基本层

次和结构
,

应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
,

寻求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

的学说同中国的国情
、

犯情在劳改工作中的结合点
。

用寻求这种
“

结合点
”
的观点来分析研究劳

改工作要继承什么
、

转变什么
、

发展什么
,

在继承中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和求发展的问题
.

当前在

这项研究中
,

存在着只是肯定过去
,

忽视开拓未来
; 只谈优势和长处

,

不谈扬弃和转轨
; 只讲继

承
,

不讲建设和发展的倾向
,

是一种思维方法上的片面性
。

建国以来
,

我国劳改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
。

研究中国劳改特色
,

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的成功

经验
,

找出那些对今后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规律
,

以便继承和发扬
。

笔者认为
,

经过科学的

抽象和比较研究
,

这样的特色有以下几点
:

在指导思想上
,

我们把改造罪犯作为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类 自身的历史使命的一个组成部

分
;

对待犯有严重罪行的旧政权首脑和剥削阶级头面人物
,

没有采取法国对待国王路易十六
、

俄国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旧皇族那种予以处决
、

驱逐
、

流放的作法
,

而是采取改造的政策
,

让他们反省罪恶
,

重新做人
;

与许多的国家注重监狱的惩罚
、 “

保管
” 功能不砚

,

我国监狱在执行刑罚的前提下
,

注重罪

犯的改造与 回归社会
;

对罪犯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策
,

严格废止肉刑
,

保障其合法权利
;

劳动不是罪犯服刑 中的苦役
,

而是作为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
,

让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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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转变世界观
;

注重精神文明建设
,

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
,

力求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真理和正义的力

量来改造其犯罪思想
;

在监狱中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政策
,

依靠包括犯人家属 在内的各方面社会

力量改造罪犯
;

对待不同的改造对象
,

实施不同的政策方法
:

对于五
、

六十年代关押的剥削阶级中的犯罪

分子
,

实行对敌专政和
“

给出路
”

的政策
; 对于八

、

九十年代关押的青少年犯和人民内部犯罪分

子
,

采取
“

三象
”

(象父母
、

老师
、

医生 )
、 “

六字 ,’ ( 教育
、

感化
、

改造 )的政策
,

帮助他们摆脱旧思想

的影响
;
对待不同改造表现的罪犯

,

实行区别对待和赏罚分明的政策
;

在关押对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
,

进一步强调把劳改单位办成改造人
、

造就人的特殊学校
,

对罪犯施行正规的政治
、

文化
、

技术教育
;

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出发
,

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
,

组织犯人从事劳

改生产
,

以创造物质财富
,

解决监狱的困难
。

在肯定我国劳改工作成就
,

发掘对今后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特色的同时
,

也要反思其中是否

存在普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和陈旧观念
,

需要大胆地予以扬弃和转轨
。

不可否认
,

在几

十年监狱工作中
,

由于长时期受到
“

阶段斗争为纲
” 方针的影响 (尤其是文革期间

“
左

”

的思想影

响 )
,

确实有一些占优势的观念和作法
,

在当时就不甚妥当
,

延续到今天
,

更不能适应新的情况

变化
,

需要从人们头脑中认真地清理和改正
,

否则会妨碍中央关于劳改工作正确方针的贯彻执

行
,
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工作

。

这些过时的需要摒弃的观念和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

个方面
:

用对待剥#Jl 阶级老犯的观念和方法对待今夭的新犯
,

仍然用
“

阶级斗争为纲
”

的眼光看待

监狱工作
,

例如用简单划一的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复杂的犯罪现象和改造现象
,

不善于在监狱押

犯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;

对专政作片面理解
,

把它等同于镇压和惩罚
,

忽视专政的改造作用
;
在改造手段上

,

受原苏

联监狱模式和经典著作中只言片语的影响
,

过分强调劳动改造的
“

唯一手段
”
作用

,

忽视教育改

造的主导作用
,

以致对
“

办特殊学校
”

等一系列政策转变不理解
,

执行不坚决
;

沿袭
“

姓社
” 、 “

姓资
”
的思维模式

,

自觉或不 自觉地拒绝吸收外国监狱的有益经验和方法
;

依法治监的观念不强
,

习惯于
“

人治
” ,

工作中存在着随意性
。

以上观念和做法
,

虽 已不是劳改工作中的主流
。

但在某些劳改理论文章和少数同志头脑中

还残存着
,

有的同志甚至把它当作
“

特色
”
在思想上保留下来

。

因此
,

有必要在研究中国劳改工

作特色过程中进行分析和清理
。

当前
,

我国劳改工作还有一些不适 应形势发展和任务需求之处
。

主要是
:
( )l 原有的改造生

产合一的管理体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矛盾
。

在计划经济与产品经济体制下
,

劳改机关执行
“
改

造第一
、

生产第二
”
的方针没有多大困难

,

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
,

从属于改造任务的

劳改生产就不适应价值规律的客观需求
; ( 2) 原有的单一改造工作模式不适应押犯情况复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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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、

多样化的矛盾
,

需要深化改革
,

建立多种形式和不同层次的管理
、

教育模式
,

以及具有丰富

内涵的新的狱内运行机制 ; ( 3 )劳改工作法制不完备和依法治监的矛盾
。

( 4) 监狱工作中的某些

传统观念与改革开放的矛盾
。

因此
,

在新的历史时期
,

劳改工作应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十四大

精神
,

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
,

依据法制原则和强化专政职能
、

保

卫经济建设的原则
,

努力建设和发展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色
:

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形势的需要
,

在确保狱内安全与稳定
、

确保依法文明管

理
、

确保改造质量提高的基础上
,

建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
,

以社会效益为主
, “

狱企分

开
、

双轨运行
”
的新体制

,

即在劳改机关的统一领导下
,

将刑罚执行与生产经营予以适当分离
,

按照各自的规律进行管理
,

以达到强化改造
,

搞活生产的目的 ;

努力克服监管改造工作
“
一刀切

、

一锅煮
”
的弊端

,

全面推进对罪犯的分别关押
、

分级管理
、

分类教育
,

按照不同的罪类
、

不同的刑期
、

不同的犯罪心理和不同的改造表现
,

给以不同的处遇

和不同的管理
、

教育
,

以提高改造的针对性
;

继续办好劳改单位的特殊学校
,

强化教育改造
,

充分发挥惩罚
、

管理
、

劳动等各项手段的改

造作用
,

逐步建立正义性与科学性
、

惩罚性与教育性
、

严格管理与文明管理
、

实行累进处遇制与

监区文化建设
、

严明奖惩与思想教育相结合
,

体现执法严肃性
、

时代进步性
、

改造激励性的狱内

运行机制 ;

在培养新人的目标上
,

从过去单纯强调
“ 只许规规矩矩

,

不许乱说乱动
”
的

“

顺从型
”

新人
,

转变为既遵守法纪
,

又具有活力与创造性
,

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参与竟争
、

独立谋生需求

的
“

守法型
”

加
“

主动创造型
”
新人 ;

加强劳改工作法制建设
,

建立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劳改工作法规体系
,

争取
“
劳改法

”
早 日

出台
,

并根据法规精神修订各项狱政管理制度
,

加强法制教育
,

强化干警依法治监意识
,

本着改革开放精神
,

吸收借鉴外国监狱的先进管理制度和有益经验
,

在不违背我国国情和

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下
,

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狱制
;

在劳改工作中充分掌握运用先进科学技术
,

在警戒
、

管理
、

矫治
、

监控现代化和办公自动化

等方面
,

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;

尽快培养出一支政治上坚定
,

懂法律
,

譬管理
,

会教育
,

文化素质高
,

专业技能强的法律家

加教育家型的劳改工作干警队伍
.

四

为了进一步开展中国劳改工作特色的研究
,

并充分运用特色的研究成果充实劳改法学的

基础理论
,

指导工作实践
。

笔者有以下几点构想
:

第一
,

研究中国劳改工作特色
,

要解决方法论问题
。

对中国劳改工作特色的研究
,

既是一项总结经验
、

继往开来的工作研究
,

又是一项跨国度
、

跨文化的比较监狱学研究
,

需要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狱制资料
,

尤其要详细审阅建国以来丰富

的监狱史料
,

以科学的态度
,

运用历史的
、

发展的眼光
,

进行实事求是
、

深入细致的探索和研究
。

前一段特色研究的成绩应予肯定
,

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方法上的缺陷
。

例如
,

对建国以来的劳

改工作缺乏
“

一分为二
”

的分析 ;视野不够开阔
,

对国外的监狱资料掌握不充分
,

运用比较研究

的方法不够 ,把过去的经验
、

长处绝对化
,

对今后需要建设的特色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
;
少数作

者对经典论迷作
“
本本主义

”

的理解
,

未能从生动活动的劳改工作实践出发进行研究等
。

因此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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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
,

在研究方法上应作一些改进
:

(一 )要从 目前许多作者分散地进行研究
,

单凭 自己的经验和理解来确定特色
,

转变为有组

织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
,

进行集体攻关
。

(二 )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法学说
,

研究 中国的国情
、

犯情入手
,

寻找两者在劳改工

作中的结合点
。

对马列主义有关原理要作完整
、

准确地理解
,

并结合现实状况予以继承和发展
。

(三 )开展纵 向的史料研究
。

从我国四十多年来劳改工作丰富的资料中
,

发现其本质特征

同时
,

对各个历 史阶段的押犯情况和监狱工作进行分析
,

发现其异同
,

认真总结经验教训
。

(四 )进行横 向的比较研究
。

通过对相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监狱制度
、

工作

状况的比较
,

对具有东
、

西方文化传统
、

刑罚思想国家之间监狱制度
、

工作状况的比较
,

来进一

步挖掘中国劳改工作特色
。

(五 )深入进行调查研究
。

召集各层次干誓座谈会
,

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工作为主题
,

J一泛听取意见
,

确定今后建设特色的方向和纲要
。

( 六 )在研究过程中
,

努力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
,

以史带论
,

史论结合
,

防止主观

臆断
。

第二
,

运用特色研究的成果指导工作实践
。

关于 中国劳改工作特色的研究
,

是一项长远的任务
,

而不只是一时性的研究课题
。

不能认

为
.

只要找准了几条
“

特色
” ,

获得了共识
,

就算完成了任务
。

这项研究
,

应当同劳改立法
、

狱制建

设和改进工作
、

提高改造质量紧密结合起来
,

以纲带目
,

发扬传统
、

兴利除弊
,

开拓未来
,

充分发

挥特色研究的效能
,

运用特色研究的成果于法制建设和刑罚执行的实践
。

第三
,

以特色研究为动力
,

全面推进劳改法学的研究
。

从劳改法学的研究现状看
,

基础理论部分比较薄弱
,

歧见甚多
,

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

科的发展
。

中国劳改工作特色的研究
,

将逐步改变这门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的状况
,

并对其分支

学科的发展和劳改法学体系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产生积极的影响
。

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在开展特

色研究的同时
,

组织力量撰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劳改工作史
,

进一步开展 比较监狱学的研

究
,

重新审视劳改法学基础理论
、

构架和分支学科的现状
,

并继续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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